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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重构∗

———基于对徽州地方性知识的考察

王 乐 全

摘　 要：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村落内部空间和村民生活样态都发生着深刻变化，以乡政村治为基础的乡村社会治

理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地方性知识以其物质层面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文化层面的延续性和有序性、精神

层面的内敛性和适应性以及价值层面的互助性和公共性，成为推动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不可或缺的重要知识资

源，对保障农民主体性地位、激发乡村治理内在动能具有重要价值。 积极发挥地方性知识在基层民主协商中的治

理功能，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增强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弹性，健全自治为本、法治为纲、德
治为根的乡村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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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并强调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 ２０２１ 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强调，切
实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在农村社会日益“空心化”
“个体化”的背景下，克服乡村治理模式和方法的同

质化是完善治理实践、提升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也
是当前乡村治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学界关于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三治融合”的实现方式、体系重构等方

面，大多从治理技术或制度层面探讨推动乡村治理

走向善治的方式方法。 “三治融合”协同治理研究

在治理制度、模式和样本经验的积累方面取得了丰

硕成果。 例如，熊万胜从体系化的角度深刻分析了

建立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

和根本原则①，郁建兴、裘斌等结合浙江样本经验对

基层治理体系的制度完善和实践创新进行了颇具成

效的深入研究②，丁文、冯义强等以鄂西南个案研究

为基础探索“三治融合”体系的建构之道③。 然而，
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探讨“三治融合”具体推进路

径的研究还不多，对于地方性知识在乡村现代治理

中的实践价值和作用的认识尚有待深入。
乡村是融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文化和各种习

俗为一体的复杂有机体，具有难以磨灭的特殊性和

差异性。 相对于强调同质化、普遍性的现代知识体

系，地方性知识在当地文化中产生，与当地知识掌握

者密切关联，强调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具有较强的地

域性、特殊性和差异性等特征。④乡土社会赖以延续

和发展的知识具有极大的在地性。 对于乡村而言，
具有深厚乡土经验积淀的地方性知识是乡民在长期

生产生活中自觉形成的文化传统、历史印记和地方

认同，包含前人的生存智慧，是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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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载体，对提振农民精神风貌、提升乡村文化自

信、增强基层治理成效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在

“家国同构”理念的长期熏陶下，作为中国三大地域

文化之一的徽州文化以徽州地方为空间基础，以宗

族、家族关系为纽带，具有较强的共同体属性，从根

本上体现着中华文化的许多本质特征。 长期以来，
徽州地方性知识文化在地方基层治理中发挥着不可

忽视的显性或隐性作用，在纯化社会风气和稳固基

层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徽州地方

性知识为切入口，探讨地方性知识推动乡村法治、德
治、自治“三治融合”的作用机理，探索促进乡村治

理长效化的具体实践路径，以期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

二、徽州地方性知识的乡村治理价值

徽州，简称“徽”，属历史地理名称，古称歙州、
新安，主要包括今属安徽省黄山市的绝大部分县区

（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黄山

区）、宣城市的绩溪县以及今属江西省上饶市的婺

源县。 魏晋以来，徽州地域文化逐渐形成，发展至明

清时期达到顶峰。 丰富、深邃的徽州地方性知识蕴

育了辉煌的徽州文化，涵盖地方经济、社会、生活与

文化的方方面面，具有稳定的地域空间和完整的物

质遗存，是保证徽州传统社会实现长期稳定的一个

重要支撑。 整体而言，徽州地方性知识以其稳固的

物质内核、特色鲜明的文化风格、传承至今的民俗和

历史记忆以及强烈的内在自律精神和归属感，能够

有效地激发地方群众的主体意识、文化自觉和集体

认同感，为地方基层治理创新提供内生资源。
首先，重构乡村共同体，必须以共同的空间为基

础，形成共同的行动单位。 只有激发村民积极参与

村庄事务的主体意识，村民自治才能有效运转。 与

很多地区传统文化日益消弭不同，徽州乡村物质空

间结构比较稳定，物质文化遗存比较完整。 徽州村

庄是传统中国农村社区发育最充分的一种形态，同
时也是这种形态保存和延续最完整的一个标本⑤，
有着保存较好的古村落和星罗棋布的各种祠堂、戏
台、晒场等公共空间，为村民共同行动和民主协商提

供了稳定的空间结构资本。 而且，相对稳定的熟人

社会为德治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传承至今的乡规

民约是推进法治思维在基层社会生根发芽的有力支

撑。 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性知识是支撑当地群众

价值诉求和精神意义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系统。
其次，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于重构乡

村治理体系、优化基层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能均具

有重要推动作用。 道德文化的延承性、共通性是地

方性知识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领悟与认同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

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 解决中国的问题

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⑥

近年来，安徽省黄山市政府大力提倡保护古村落，积
极开展古民居修复工程，形成市宝、省宝、国宝三级

递进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并在全面维护地方

性知识根脉的基础上，继承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开
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使充满活力的优秀文化成

为乡村社会的主流，对于纯化社会风俗、促进民众法

治意识、增强村民自治能力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最后，乡村治理需要治理主体从内而外的自省

与自觉，地方性知识可以涵化和形塑村民精神世界

和主体意识，进而促进行动自觉。 宋明以来，源于徽

州的新安理学深入渗透民间社会，是徽州社会的重

要精神支柱。⑦明清以来，在“无徽不成镇”的长江

中下游一带，“徽礼” （徽州礼仪）颇为盛行。⑧时至

今日，黄山市乡村社会仍有崇礼的习惯，乡村礼法、
礼仪、家规等是指导和约束村民日常行为的重要准

则，在引导村民实现内在精神自觉、保持集体归属感

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三、徽州地方性知识助推“三治融合”的实践探索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

新。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

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还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

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
１．徽州地方性知识助力基层法治建设落地生根

徽州地方性知识中的乡约、礼法等是中国古代

乡村社会内部运行制度的缩影，连接国家规范与乡

村实际，在乡村社会治理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 黄

山市政府从乡村实际和村民内在需求出发，将国家

法治建设与乡土软法治理结合，发挥地方性知识对

治理主体的内化作用，探索法治的地方化实现途径。
徽州地区基于自身地理和人文特点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民间习惯法。⑩徽州乡里氏

族针对有碍社会秩序、环境保护的劣行，经公众合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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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定的规约条款，报府、县衙门批准，勒石颁布，令公

众遵守。 这些乡约家法囊括了拜奠、敬老、尊贤、捕
盗等，明清时期乡村还有禁伐、禁垦、禁赌等规约

作为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和延伸，具有较强的民间

法性质。 此外，明清时期的徽州契约文书内容广泛，
涉及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通过契约协调处

理民间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乡邻关系，从源头

上避免纷争的发生与恶化。这类非正式制度的存

在使民间调处成为徽州明清地方社会运行的特色，
地方纠纷和民间诉讼多可在民间范畴内通过契约和

自主协商得以调处。 徽州民间调处的途径灵活多

样，基层组织、社会团体、民间群体均发挥着重要作

用。近年来，黄山市政府挖掘和弘扬徽州“孝为本、
理为先、和为贵、法为绳”文化传统，将地方性知识

中的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充分运用到乡村法治建设

中，积极发挥民间调处在矛盾纠纷解决中的独特作

用。 歙县法院先后在雄村成立“乡贤·法官工作

室”，在槐塘村设立“侨乡·法官工作室”，选任乡

贤、侨眷 ４０ 余名协助调解员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

态。 在乡村熟人社会，当涉及琐碎的利益矛盾时，村
民倾向于协商解决，因此利用内部习惯性制度调处

纠纷，容易为村民接受，促进矛盾在基层以灵活的方

式解决。 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性知识中的乡规民约作

为一种本土化的经验源于群众共同的认知和经验。
乡规民约的实践一定意义上是村民对于国家法律规

范的遵守，这对于国家法的落实起到了重要补充作

用。歙县定潭村鼓励并支持乡贤带领村民筛选有

关禁渔、放牧、防火等与村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传

统规约，挖掘先贤模范遵守规约的故事，剔除原有与

现在国家规范不合规之处，紧密契合时代精神和要

求对其转化创新，并将乡规民约撰写在乡村文化墙

上。 融入了先祖文化基因的村规民约由村民参与制

定并共同遵守和相互约束。 通过个体的积极参与，
村民对维护公权力和法治有了切身理解和自觉意

识，能够促进基层法治建设在乡村共同体落地生根。
２．徽州地方性知识为地方乡村德治筑牢根基

德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础，是“先发机制”，主要

在矛盾尚未出现或萌芽的时候发挥作用，预防矛

盾。黄山市深入挖掘和阐发徽州地方性知识讲仁

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

价值，推动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使德治的融合、引导、教化等功能从治理

主体的内在层面发挥作用。
（１）保护和传承传统村落空间文化，赋予传统

公共文化空间新的时代精神。 乡村聚落以其独立的

空间区划形成完整的生活社区，承载着乡民共同的

情感记忆，是人们共同的情感归属。 徽州宗族常常

聚族而居，村庄的格局规划和各种建筑是徽州人

“重宗族、重集体”意识的一种外在显现，对乡村社

会生活具有内聚作用。 为更好发挥传统公共空间的

现代价值，黄山市政府出台村庄整治专项规划，编制

全市村庄布点规划和 １０６ 个中心村的建设规划，明
确提出保护传统水口，保持传统的地理空间和民居

建筑风貌，发掘和利用古民居等文物资源的价值内

涵和文化元素，通过打造共同的聚落空间凝聚人们

共同的价值规范、情感和行动。 当前，当地很多村庄

的地理空间格局依然保持得比较好，以祠堂、戏台等

为代表的传统公共空间经过传承和转化重新获得了

新生，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代公共文化

的双重阵地。 歙县在保护乡村地理空间和环境的基

础上，以传统乡村布局为基础建设墙院文化，在中心

村建设示范性“文化墙”，并结合乡村地域空间实际

对传统公共建筑进行重新设计和规划，比如将祠堂

改造成乡村喜事宴会场所，在祠堂内设置老年协会

书画室，推动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进宗祠

祖堂，把宗祠祖堂建成集阅读、棋牌、娱乐、健身、教
育、庆典活动等为“一堂多能”的文化礼堂，为传承

优良文化、提升道德素质搭建平台。
（２）崇尚传统美德，营造和谐、文明、友善的良

好社会风气。 制定族规家训，并以族规家训对宗族

成员进行道德教化和行为约束，是徽州人传统的治

家之道。 具有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族规家训通过一

个个宗族影响到整个社会，逐渐形成徽州崇德向善

的民风。 时至今日，徽州地方性知识中的祠堂文化、
家谱文化、家训文化以及徽商乐善好济、诚信友爱的

精神等，仍拥有不容小觑的感召力和认同度，是当地

乡村德治建设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 “孝悌忠

信，礼义廉耻，自强精进，厚德中和”，这个被中纪委

网站推广的张氏家训所承载的“精”“诚”“仁”“孝”
“和”等价值理念，几百年来维系着家族良好的家

风。 家风影响乡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风导于上，俗成于下。 近年来，黄山市政府积极挖掘

和利用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不断激活徽州文

化中的优秀基因，将地方性知识的道德教化滋养作

４９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用与现代社会治理有效结合，通过传播徽州故事、弘
扬徽州精神、塑造社会道德楷模推进德治建设。 黄

山市、县、乡各级政府通过“好婆婆”“好媳妇”“文明

家庭”评选，倡导村民传承好家风。 歙县以举办和

宣传民俗文化节为契机，整理挖掘地方民间风俗，并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对照推动优秀传统风俗的

传承与转化，使之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相通，
成为群众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

（３）弘扬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在乡村德治建

设中的引领作用。 乡贤是群众身边的正能量，是最

有亲和力和感召力的道德楷模。 徽州历史上曾出现

过许多杰出的乡贤榜样，如徽州文化名家———朱熹、
戴震、胡适、陶行知，他们以德化民、以文化民、以理

化民，其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为让先贤事迹更好地

激励后人，歙县着力打造乡贤文化品牌，挖掘古贤事

迹，整理名人史传，编写家庭和睦劝善歌，通过建名

人馆、乡贤馆、村史馆大力宣传弘扬先贤道德风范，
引导人们见贤思齐。 在深入挖掘历代乡贤嘉行懿德

的同时，歙县注重选树新时期涌现出的“新乡贤”，
将现在本乡本土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在做人、做
事、做学问上立德立功立言之人吸纳为乡贤。 同时，
利用评选乡贤的社区活动，大力开展思想道德和理

想信念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爱家

乡，自觉向贤良看齐，与文明为伍。
３．徽州地方性知识激活乡村自治内生动力

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基层治理格局是推

动乡村治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乡村治理综合

运用乡贤资源、宗亲资源、传统文化资源等，能够最

大限度地汇集自治力量，激发自治主体的能动性。
（１）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发掘和利用当地传

统民间自组织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发挥农村多元

化社会组织作用。 徽州历史上有各种类型的民间自

组织（例如旨在祭祀祖先的清明会、旨在鼓励读书

的兴文会、旨在经济互助的百斗米会、旨在保护农林

的青苗会），在当地传统的乡村治理中发挥基础性

作用。 在新的时代，以往很多自组织没有完整存续

下来，但乡村传统的组织系统没有全然瓦解，尊老敬

祖重学互助的氛围一直传承至今，并在很大程度上

维护着乡民的集体认同感。 歙县基层党组织充分挖

掘和利用当地传统社会组织的历史文化资源，重视

培育村民社会自治组织，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道德

评议会、村民理事会、禁毒禁赌会等社区社会组织，

并积极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功

能，指导村民成立民主监督小组、财经小组等组织。
许多过去由政府大包大揽而群众不买账的活动，如
今交由熟悉乡风民情的村民自治组织去组织，很多

难题和矛盾迎刃而解。此外，黄山市各级政府还重

视培育乡村手工业行业组织、各类商会和各类合作

社，发挥其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自治功能。
（２）鼓励乡贤参与基层社区自治，合理发挥新

乡贤优势。 地方乡贤是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人

才力量，对提升自治成效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
作为地方文化精神引领者的乡贤在维护乡村社会公

共设施和公共秩序、实施乡村伦理教化、调节基层社

会矛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一批新乡

贤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传承先贤遗风，以修身奉

公的情怀造福乡里。 他们中有退休回乡的干部和职

工、外出经商的成功人士、村干部、教师、致富能手以

及具有高尚品行的道德模范人物等，这些乡贤连接

政府与村民，以身垂范，积极参与到保护传承村落传

统文化、调处乡邻矛盾纠纷以及整治村容村貌的乡

村建设中，是乡村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 歙县每年

都会举行歙籍旅外人才家乡行活动，邀请在外事业

有成的各界精英回乡探亲，各乡镇设立相应的对接

机制；同时积极发挥本乡本土的社会能人（如家族

长者、退休干部、乡村教师）的社会资源、技术、智力

等优势，探索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机制，通过老年协

会、同乡会、红白理事会、退休教师协会等民间组织

平台，综合利用古建筑、古祠堂、水口等场所设立乡

贤馆、乡贤文化长廊等展示阵地，组织开展文艺交流

展、传统民俗表演及公益募捐等一系列公共活动。
（３）发挥乡村互助协作传统的现代自治价值。

由于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宗族的重要作用、理学的

深刻影响以及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等原因，徽州自古

就有浓厚的互助协作传统。 当前，在黄山市基层党

组织的带领下，乡村利用互助协作传统在农村公共

品供给服务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成效，对构建新时期

乡村共同体，营造新型共享合作关系起到了促进作

用。 在红白喜事中相互帮忙成为村民义不容辞的责

任；农忙时，各种换工、互助协作等灵活的邻里互助

协作较为普遍；公共水塘清淤扩建、挖水井、水渠修

建、公共路灯建设与维护、停车场地建设等也多以村

民共同协作的方式开展，有效弥补了“一事一议”和
“项目制”在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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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挥地方性知识之于乡村治理的普遍性功用

徽州地方性知识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地方实践

展示了地方性知识之于乡村治理在秩序重构、价值

更新、人才吸引等方面的具体功用。 需要强调的是，
伴随着地方性知识再利用程度不断加深，地方性知

识对乡村社会治理的普遍性功用必将愈发显著，将
从完善传统治理经验、激活治理主体内生动力、丰富

治理技术与体系三个方面重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
赋予乡村治理体系新的治理动能。

第一，完善传统治理经验。 过去的乡村治理经

验更多的是基于制度转型层面和治理模式转换视角

来完善乡村治理，如村治模式，复合性治理、整体性

治理等。 一方面，以往的乡村社会治理经验具有一

系列利好的效应，但是实践上重模式、重技术的传统

治理方式对乡土文化在凝聚人心、增强共识等方面

的价值和功用重视不够，以致影响治理成效。 另一

方面，面对追求普世价值和现代规范的全球化化浪

潮，片面强调统一性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与治理技

术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城乡文化及地区文化的本土性

与多样性原则，因此挖掘本土经验优势，从主体性视

野探索乡村治理机制，重新认识乡村传统文化的现

代价值，从乡村内维视角促进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满

足乡村本土化、多样化的发展要求，是推进乡村社会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力方向。
乡村治理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国实践和中国传

统，植根于中国文化。 作为具有地方共识性的传统

文化资源，地方性知识能够凝聚广大乡村治理主体

的情感认同，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

落地生根以及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秩序有着不可忽

略的作用。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是简单的传统与

现代的二元转换，其中的传统与现代更不是二元对

立的关系，而是在过去的基础上不断实现治理创新

和改进的动态过程，需要不断促进传统因素和现代

因素的有机融合，在继承前人智慧结晶的基础上加

强制度、组织、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创新，从而实现乡

村发展的“善治良序”。 因此，有效利用地方性知识

是走具有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之路的现实需要，也是

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和治理水平的有效办法。
第二，激活治理主体参与自治的内生动力。 治

理是否有效，治理主体参与能力与水平是关键。 对

于乡村社会治理而言，治理主体归根结底是农民自

己。 目前乡村治理的一个瓶颈问题是农民主体性作

用发挥不够，参与意识淡薄，参与能力不强。 将地方

性知识融入乡村社会治理是提升村民治理主体性意

识的有益探索。 地方性知识除了具有一定的地域属

性，还因地域与地域的差距而兼具主体属性，即当地

群众心里的“我们这里的规则”。 因此，从这个层面

讲，将地方性知识运用到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

要价值，一是能有效增加政府与基层群众之间的互

动，提高信息沟通成效；二是能让乡民意识到“自己

的规则”被尊重与被认可，激发乡民参与乡村社会

治理的意愿，培育治理主体的自觉意识，摆脱“干部

在干，群众在看”的治理困局。 此外，从地方性知识

在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地方性知识与乡贤是一对

紧密相关且同时出现频率很高的名词。 一般而言，
地方性知识愈是丰富、传承发展情况愈是良好的地

方，乡贤参与社会治理的传统愈是普遍与久远，其为

地方发展贡献的价值亦愈大。 可以说，地方性知识

孕育了乡贤，这一群体也推动地方性知识向更宽广

的时空延续与发展。 弘扬地方性知识中的乡贤文

化，不仅能汇集社会各界的力量参与乡村建设，还能

从内生性的角度提升治理效能。
第三，丰富治理技术与体系，促进治理重心下

移。 随着城镇化发展，乡村硬件设施建设发展进步

较快，但是乡村治理的软实力薄弱，同一性的治理技

术在不同乡村治理实践中往往出现水土不服的情

况。 深入挖掘地方性知识的时代价值，探索地方性

知识与“三治”结合的各种机制，可以为全面推动治

理技术的完善和治理体系的发展提供可能性。 例如

歙县对于“乡贤＋”治理模式实践探索，具体从乡

贤＋矛盾化解、警务、审务、检务等九个方面推动乡

贤全面参与基层治理，促进了基层治理重心下移，无
疑大大丰富了乡村治理体系机制。

五、结语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的当下，乡村治理

面临同质化以及乡村矛盾多样化、高频化等问题。
要实现对具体村庄保持科学认知、深刻理解和真切

关心的治理要求，就离不开对地方性知识的继承和

发展。 地方性知识中适宜于调整社会关系和鼓励人

们向上向善的内容可以为基层治理提供有益启发。
不可否认，地方性有其时效性、有限性等局限，一些

地方性知识还存在封建思想的糟粕。 因此，发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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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知识在乡村法治、德治、自治中的作用，应注意

地方性知识的效能边界，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真
正实现治理有效。 对此，一方面，要对民间礼法、传
统道德和非正式制度中不合理和不合时宜的部分、
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加以摒弃和创造性转化，使
新时代的乡规民约合理、合情、合法；另一方面，要始

终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党对

新乡贤工作的领导，及时规避少部分乡贤、乡村社会

组织功利性的思想和倾向，确保新乡贤为农民服务

的正确方向不动摇。
乡村始终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的乡村。 激发

村民主体意识，调动“最大多数”的内生力量，是推

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不可缺的内生

动力。 自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础，法治是乡村治理的

保障，德治是乡村治理的内核。 构建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在坚持村庄民主选

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自上

而下的一般性原则基础上，从乡村具体实际出发，挖
掘乡村“地方性知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将治理

融入乡村具体情景和村民日常生活场域中，从而激

活地方传统社会最稳定的内在因素，推动乡村治理

机制实现自下而上的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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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ａｉｄ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ｄｒｉｖ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ｉｖ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ｒｕｌｅ ｂｙ ｌａｗ ａ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ｕｌｅ ｂｙ ｖｉｒｔｕｅ ａ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ｒｕｌｅ ｂｙ ｌａｗ； ｒｕｌｅ ｂｙ ｖｉｒｔｕ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７９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重构———基于对徽州地方性知识的考察


